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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法律對互聯網這一新興媒體上自由流動的信息和表達

提出了較為嚴格的要求，政府的有關機關也在貫徹這些法律規

定方面花費了大量的人力物力，以保證它們能夠在現實生活中

得以全面實施。這些法律規定實際上還是把互聯網等同於傳統

媒體，就像對待傳統媒體一樣來對待互聯網；在某些方面，對

網絡信息傳播的監管和限制，還超過了對於傳統媒體的監管和

限制的力度。 

由於傳統媒體作為獨立的政府制衡機構的概念在中國並不

存在，互聯網潛在的政治意義變得十分突出。它構成了一種新

的傳播方式，為公民提供了互動的、非等級制的和全球性的媒

介，以及繞過施加於傳統大眾媒體的束縛和控制的能力。作為

仍在發展中的參與性最強的大眾表達方式，它應該受到更大的

鼓勵，獲得更大的空間。為此，對網絡言論表達的限制，應該

明顯低於對傳統媒體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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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互聯網這一新興媒體，中國政府的態度是，一方面積極推動新技

術的發展，充分發揮互聯網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強對

互聯網「有害、非法」信息的控制，防止負面影響的產生。 

壹、在基礎設施、服務與內容層面對互聯網的全面管制 

自 1994 年國務院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

條例》以來，中國已經先後制定了多個旨在控制互聯網服務、內容、表

達行為的法律法規，初步確立了一整套調整網絡空間行為的法律規範體

系。1 從總體上看，中國法律對互聯網上自由流動的信息和表達提出了

較為嚴格的要求，政府的有關機關也在貫徹這些規定方面花費了大量的

人力物力，以保證政府所宣導和立法機關制定的這些法律和法規能夠在

現實生活中得以全面實施。專門監控網絡過濾和審查的大學合作機構

「公開網絡倡議」（The OpenNet Initiative）稱中國「投入巨大的資源

建立了世界上範圍最大的、技術最先進的過濾系統之一」，辅以「對國

內媒體的嚴格管哩，網絡內容供應商的責任分攤，以及對網上爭辯和討

論的宣傳策略」。2 

中國是少數以獨立的法律來控制網上言論的國家之一。這些法律規

定實際上還是把互聯網等同於傳統媒體，就像對待傳統媒體一樣來對待

互聯網；在某些方面，對網絡信息傳播的監管和限制，還超過了對於傳

統媒體的監管和限制的力度。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政府立法監管互聯網的時候，缺乏憲法思維，忽視網絡在實

現民主政治、開展輿論監督、促進公民表達自由方面的作用。現行憲法

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結社、

遊行、示威的自由。」作為網民，不僅享有憲法第 35 條所保護的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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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還可以依據第四十一條，對國家工作人員違法失職行為擁有批評

建議乃至申訴、控告和檢舉的權利。然而，近年來的有關規定常常對公

民言論自由設定事先行政許可，與憲法保護公民基本權利的規定相抵

觸。 

例如，2002 年 8 月 1 日實行的《互聯網出版管理暫行規定》明確

規定：「從事互聯網出版活動，必須經過批准。未經批准，任何單位或

個人不得開展互聯網出版活動。」不僅如此，它還以一個擴大化的「互

聯網出版」概念，3 來解釋和約束網絡世界的複雜行為：它不區分經營

性與非經營性的互聯網信息提供者，不澄清複製發行這一「出版」概

念，更不區別自己的作品與他人的作品，將幾乎一切有選擇性的登載和

發送作品的信息傳播行為均納入「互聯網出版」的主體審查制度，造成

了對憲法確立的言論自由和通信自由的重大限制，和對學術交流、信息

傳播及電子商務活動的制約。 

又如，2008 年 1 月 31 日起施行的《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

定》也要求網絡視聽節目需要事先許可：「從事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

應當依照本規定取得廣播電影電視主管部門頒發的《信息網絡傳播視聽

節目許可證》（以下簡稱《許可證》）或履行備案手續。未按照本規定

取得廣播電影電視主管部門頒發的《許可證》或履行備案手續，任何單

位和個人不得從事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規定》第二條稱：「本規

定所稱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是指製作、編輯、集成並通過互聯網向公

眾提供視音頻節目，以及為他人提供上載傳播視聽節目服務的活動」，

而製作、編輯、集成、傳播音視頻的行為本身屬於公民言論自由（表達

自由）。言論自由不應當受到事先行政許可，即使必要設定行政許可，

根據立法法第八條之規定，對公民言論自由的許可限制即是對公民基本

權利進行許可限制，必須制定法律，《規定》作為部門規章無權對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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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利作出許可限制。 

再如，2009 年 12 月 26 日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

責任法》第三十六條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利用網絡侵害

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絡用戶利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

行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

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未及時採取必要措施的，對損

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連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

戶利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

戶承擔連帶責任。」這一條非常典型地反映了立法者對民眾言論自由和

輿論監督的抵觸。眾所周知，近年來在網絡上出現了對憲法第四十一條

的大量精彩實踐，公民利用對公共信息的知情權和對國家機關及國家工

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而展開有效的輿論監督，然而，這樣的實踐很

可能因侵權法這一規定的出現戛然而止。侵權法第三十六條籠統規定網

絡表達者、尤其是網絡服務商的侵權責任，無疑會使剛剛興起的網絡監

督夭折，危害公民的言論自由和輿論監督空間。這不僅是民法問題，首

先是憲法問題。 

其次，政府不僅全面控制與互聯網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而且還通

過專門的法規，使政府有關部門可以直接介入對網絡准入的控制和網絡

內容的管制。 

1996 年 2 月 1 日國務院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

際聯網管理暫行規定》（簡稱《暫行規定》），1997 年 5 月 20 日修

正。該行政法規成為當時主導中國互聯網管理的基本法規。其中，第六

條明確規定：計算機信息網絡直接進行國際聯網，必須使用郵電部國家

公用電信網提供的國際出入口通道。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自行建立或者

使用其他通道進行國際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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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 3 月，在原電子部和郵電部基礎上組建了信息產業部，它

依據上述《暫行規定》和原國務院信息化工作領導小組印發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聯網管理暫行規定實施辦法》，決定自

1998 年 11 月 1 日起對從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聯網業務的經營單位實

行經營許可證制度。這首次規定了國家對互聯網資源的壟斷。「國家一

開始就將其列為行政許可事項，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家需要統一規劃信息

化產業的發展。但從後來發展的效果來看，還具有其他社會功能，比如

可以在國際出口通道統一進行監控過濾。」（胡淩，2008: 59） 

2000 年 9 月 25 日，國務院公佈《互聯網信息服務管理辦法》，規

定對經營性互聯網信息服務實行許可制度；對非經營性互聯網信息服務

實行備案制度。在此基礎上，一些特殊的網絡服務還要由相關部門前置

審批，取得特別行政許可或專項備案，例如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

網絡視聽許可、文化經營許可、互聯網出版許可、電子公告服務許可，

等等。《互聯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理條例》還確立了「上網服務營業

場所」的許可證制度。 

「許可證＋備案」成為一種中國特色的網絡管理模式。僅舉數例： 

* 2000 年 10 月的《互聯網電子公告服務管理規定》明確要求：未

經專項批准或專項備案手續，任何單位或個人不得擅自開展電子公告服

務。 

* 2005 年 9 月，針對網絡新聞的管制發佈了《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

管理規定》，明確了「互聯網新聞」是指時政類新聞信息，包括有關政

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報導、評論，以及有關社會突

發事件的報導、評論。對「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的界定，則包括通過

互聯網登載新聞信息、提供時政類電子公告服務和向公眾發送時政類通

訊信息。將時政類 BBS、短信列為互聯網新聞的兩大類，這是以往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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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根據此規定，非新聞單位設立的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應當經國

務院新聞辦公室審批；新聞單位設立的登載超出本單位已刊登播發的新

聞信息的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也應當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審批，而且

此種單位應當是中央新聞單位，省、自治區、直轄市直屬新聞單位，以

及省、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屬新聞單位；僅登載本單位已刊登

播發的新聞信息的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應當向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或者

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備案。 

這一規定事實上禁止了絕大多數網站生產自己的新聞。當然，有很

多網站和博客在沒有官方許可的情況下生產原創內容，但它們都是在一

種充滿不確定性的灰色區域中運作，也不可能獲得同新聞網站相提並論

的訪問流量。 

* 隨著互聯網的發展，網絡上各種視頻服務日益多樣化，BT 下

載、視頻分享等視聽節目傳播的新形式層出不窮，為此，2007 年 12 月

29 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信息產業部共同頒佈了《互聯網視聽

節目服務管理規定》，明確指出，要麼取得許可證，要麼備案，否則，

不能從事該規定第二條所說的兩種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一是「製作、

編輯、集成並通過互聯網向公眾提供視音頻節目」；二是「為他人提供

上載傳播視聽節目服務」。2009 年年底，BT 類下載網站被大規模查

處，原因正是由於它們不具備主管部門要求的《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

許可證》。 

在綜合性門戶網站，由於其提供的服務往往是多方面的，這樣就需

要得到幾乎全部種類的信息服務許可證。以新浪網為例，到它的首頁底

部流覽一番，你可以看到它所獲得的許可計十餘項之多，如電信與信息

服務業務經營許可證、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電子公告服務許可（

工業和信息化部）、登載互聯網新聞業務許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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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聯網教育信息服務（教育部）、互聯網醫療衛生信息服務許可（衛生

部）、互聯網藥品信息服務（國家醫藥監督管理局）、廣告經營許可證

（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互聯網出版許可證（新聞出版總署）、網絡

文化經營許可證（文化部）和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許可（廣電總局）。 

所有網站的域名和 IP 地址都要在信息產業管理部門登記備案。

2004 年 11 月 5 日公佈的《中國互聯網絡域名管理辦法》推行了極其嚴

格的市場准入制度，第十一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立域名

註冊管理機構和域名註冊服務機構，應當經信息產業部批准」，並規定

域名註冊申請者應當提交真實、準確、完整的域名註冊信息，並與域名

註冊服務機構簽訂用戶註冊協定。2009 年初，CNNIC 修訂了《中國互

聯網域名註冊實施細則》，其中第十四條堅持：「域名註冊申請者（以

下簡稱申請者）應當是依法登記並且能夠獨立承擔民事責任的組織。」

這意味著，雖然實踐中個人一直在「註冊」.cn 域名，但這種「註冊」

其實並無制度上的保證。2009 年 12 月 12 日，CNNIC 頒佈《關於進一

步加強域名註冊信息審核工作的公告》，規定自 12 月 14 日起，用戶向

域名註冊服務機構在線提交域名註冊申請時，應當同時提交書面申請材

料，包括加蓋公章的域名註冊申請表（原件）、企業營業執照或組織機

構代碼證（影本）、註冊聯繫人身份證明（影本）。個人將無法按照此

前的慣用做法隨意註冊域名，只有企業營業執照或組織機構代碼證的所

有者才可註冊域名。 

2005 年 3 月 20 日起信息產業部正式實施《非經營性互聯網信息服

務備案管理辦法》，規定非經營性網站在一定期限內必須進行備案，未

及時備案將關閉網站並可罰款 1 萬元。第十八條規定：「互聯網接入服

務提供者不得為未經備案的組織或者個人從事非經營性互聯網信息服務

提供互聯網接入服務。」這裡所說的非經營性網站包括個人網站和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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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的博客。《管理辦法》要求提供真實的個人資料，每年審核並且信

息內容必須「合法」。新浪科技概括說：我國的境內網站將有自己的身

份證——備案登記號（新浪科技，2005.5.27）。大量博客對此持恐懼和

抵觸心態，認為備案帶來了網站所有者的實名制，備案後要將備案電子

驗證標識放置在網站指定位置，還要鏈結到信息產業部備案管理系統以

供查詢，這樣一來，網站管理者的身份一查即清，有利於當局對言論的

控制。 

在內容管制上，當局給定了一系列非法信息的確認標準。1997 年

12 月 30 日公安部發佈的《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聯網安全保護管理辦

法》第一次系統地對互聯網內容進行了規範，規定了九種非法信息，

1998 年以後的很多互聯網信息法規都繼承了此類規定，雖然其中有一

些細微的變化。2000 年 9 月 25 日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例》

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不得利用電信網絡製作、複製、發佈、傳播含

有下列內容的信息： 

1. 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2. 危害國家安全，洩露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的； 

3. 損害國家榮譽和利益的； 

4. 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的； 

5. 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 散佈謠言，擾亂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7. 散佈淫穢、色情、賭博、暴力、兇殺、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 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9. 含有法律、行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這「九不准」原封不動地出現在《互聯網信息服務管理辦法》（

2000）、《互聯網電子公告服務管理規定》（2000）中；此後相繼頒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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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聯網出版管理暫行規定》（2002）、《互聯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

管理條例》（2002）、《互聯網文化管理暫行規定》（2003）除了繼續

保留前述 9 條外，又新增了 1 條禁止條款：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

文化傳統的。《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管理規定》（2005）則在保留 9 條

之外，另外新增了 2 條，即：煽動非法集會、結社、遊行、示威、聚眾

擾亂社會秩序的；以非法民間組織名義活動的。 

再次，規定了 ISP（互聯網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嚴格責任。ISP 不

僅應當對自己向互聯網用戶提供的內容負責，而且應當配合政府實現對

互聯網上有害、非法內容的控制。例如 2000 年 9 月 20 日公佈的《互聯

網信息服務管理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從事新聞、出版以及電子公告等

服務專案的互聯網信息服務提供者，應當記錄提供的信息內容及其發佈

時間、互聯網地址或者域名；互聯網接入服務提供者應當記錄上網用戶

的上網時間、用戶帳號、互聯網地址或者域名、主叫電話號碼等信息；

互聯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和互聯網接入服務提供者的記錄備份應當保存

60 日，並在國家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予以提供。 

《互聯網電子公告服務管理辦法》第十三條規定：電子公告服務提

供者發現其系統中出現明顯屬於上文所列的 9 種被禁信息內容之一的，

應當立即刪除，保存有關記錄，並向國家有關機關報告。第十四條規

定：電子公告服務提供者應當記錄在電子公告服務系統中發佈的信息內

容及其發佈時間、互聯網地址或者域名。記錄備份應當保存 60 日，並

在國家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予以提供。第 15 條規定：互聯網接入服

務提供者應當記錄上網用戶的上網時間、用戶帳號、互聯網地址或者域

名、主叫電話號碼等信息，記錄備份應保存 60 日，並在國家有關機關

依法查詢時，予以提供。 

新通過未久的《侵權責任法》在網絡侵權問題上確立了兩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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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示規則，即「網絡用戶利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行為的，被侵權人

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

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未即時採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

網絡用戶承擔連帶責任」。二是明知規則，即「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

絡用戶利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

絡用戶承擔連帶責任」。第一個規則不僅加重了網絡服務商的法律風

險，而且也會增加權利人濫用訴權的可能性，導致服務商最安全的選擇

是：只要收到通知就採取措施，而不管被採取措施的內容正當和正確與

否。第二個規則不區分網絡服務商作為發佈者或是中立的傳播者的角色

而一並進行規制，實質是要求要網絡服務商對網民自行上載的內容，實

行類似於傳統的大眾媒體的歸責原則，其限制輿論自由的後果不言而

喻。 

最後，除了 ISP 和網吧等必須遵循各種規章，中國還在互聯網上

設置了過濾系統。這種過濾遍及應用、接入點、ISP 和骨幹網等各個層

面，影響到網站、電子郵件、論壇、大學 BBS、社交網、博客和微博

客服務、即時通信、搜索引擎等各種類型的信息傳播。過濾的內容包括

色情、法輪功、政治話題、少數民族話題等等。面對中國互聯網嚴厲的

過濾現狀，網民們發明了大量的替換詞，2009 年紅遍網絡的「草泥

馬」現象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誕生的。2010 年 1 月，全球最大的互聯

網公司 Google 決定，將不會再繼續過濾 Google 中國上的搜索結果，哪

怕這意味著必須關閉 Google 的中國業務。 

一個最新的發展動向是，這種過濾系統有向私人領域蔓延的趨勢。

2009 年 4 月 1 日，教育部聯合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共同發出《關於做好中小學校園網絡綠色上網過濾軟體安裝使用

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確保在今年 5 月底前，各中小學校聯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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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終端均能安裝運行好綠壩─花季護航綠色上網過濾軟件」。當時

業內認為這款软件將只在學校的計算機上進行安裝，不會推廣到全社

會。然而 5 月 19 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的 226 號檔卻突然強制要求 2009 年

7 月 1 日後出廠和銷售的計算機一律預裝「綠壩」。軟件被要求預裝在

計算機硬盤或隨機光盤內，個人電腦製造商還必須定期報告預裝有該軟

件的電腦發貨量。工信部的這一強制性行為引發了網絡上反對「綠壩」

软件的群體行動，堪稱中國出現互聯網以來網民反對政府對互聯網的監

管的最大一次鬥爭（胡泳，2009）。 

有學者認為，在個人電腦上強制安裝過濾软件，反映了國家不僅力

圖控制信息仲介，還試圖將權力觸角延伸至互聯網邊緣（胡淩，

2009）。對此，民眾應該保持足夠警惕，「推回擠入房間裡的那隻手」

（知名博客北風對筆者的評論）。 

貳、以「重新集中化」應對「去中心化」 

在剛剛過去的 2009 年，由於社會重要事件的紀念日十分集中，更

因為複雜的群體性事件引發的矛盾日益尖銳，網絡成為了官方和民間的

角力場，導致 2009 年成為中國互聯網的「監管年」。中國互聯網已局

部呈現「局域網」特徵，各種制約中國互聯網進一步發展的因素日漸突

出，甚至在很多方面出現了倒退。 

官方越來越多地動用「緊急狀態」的方法來管理互聯網。這不僅在

YouTube、Facebook 和 Twitter 這三個全球最大的視頻網站、社交網站

和微博客被封上得到顯現，而且，在新疆 7－5 事件之後國內微博客網

站如飯否（fanfou.com）、嘀咕（digu.com）和嘰歪（jiwai.de）等的集

體「維護」中也可獲得印證。國內 Web 2.0 網站的社會組織功能尤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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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官方疑忌，同在 7－5 事件之後，豆瓣（douban.com）一度停止創辦

小組，騰訊也暫停新建 QQ 群功能。更有甚者，政府第一次採用物理隔

離的方式對新疆全境實行「三斷」：斷網、斷短信、斷國際長途。這種

做法使新疆成為互聯網的孤島。 

2009 年 7 月 18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力在接受境外

媒體採訪時說：「事件發生後，為了穩控當地的局面，我們對互聯網實

施了管制，這是世界各國都會採取的措施。我相信隨著局勢的穩定……

解除整個網絡管制的時間也不會太長。」（新華社，2009.7.18）事實

上，直到 12 月 28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才發佈公

告稱，自 28 日 24 時（北京時間）起逐步開放相關通信業務，首先恢復

疆內用戶對人民網、新華網的有限流覽訪問，並將根據相關情況，分步

恢復對其他網站訪問和互聯網業務，以及開放手機短信息和國際長途電

話業務（南方周末，2009.12.29）。 

我們也可以看到，面對 Web 2.0 所造就的分散式網絡的「去中心

化」特質，政府力圖通過「重新集中化」而逐漸創設出某些控制中心

來，以保持自己的控制力。2009 年 11 月，由打擊手機涉黃網站引發大

規模互聯網整治，先是關閉清理 BT 下載類網站，然後是採取一刀切手

段針對所有網站進行檢查。所謂一刀切是指部分省市的 IDC 機房為了

排查違規網站，直接全部斷網清查，確定沒有問題之後再重新上線。業

內人士估計，目前全國的網站數量大概在 300 萬家以上，而整治過後被

關停不可能再開的網站大概會有 10 萬家以上，還有更大一部分會受到

無辜牽連而影響流量（21 世紀經濟報道，2009.12.24）。 

12 月，整治力度繼續加大，繼互聯網接入服務商、電信運營商、

獨立互聯網和 WAP 網站之後，域名服務商又成為整治的重點。除了禁

止國內個人域名註冊之外，還對未備案域名停止解析（含跳轉）。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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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一個嚴重後果：由於國外網站一般不來中國備案，「不備案不解

析」將可能導致中國網民無法訪問未備案的國外網站。果真如此，中國

互聯網發展將出現歷史性的倒退。 

目前國內各大 IDC 接入商都在清查網站用戶，建立「白名單」制

度。所謂白名單，即只有列在名單上的網站才能夠獲准接入，其餘的一

概屏蔽。據一家 IDC 接入商提供的材料，暫時可能不會通過「白名

單」審核的網站主要有四大類：未獲得《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

證》的網絡視聽、電影等類型網站；未獲得《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的

小說、遊戲等類型網站；未獲得《互聯網電子公告服務許可證》的論

壇、聊天室、留言板等類型網站；還有遊戲外掛、傳播病毒、駭客、視

頻、BT 下載發佈網站、成人用品網站等（中安在線－安徽商報，

2009.12.22）。 

所有這些整治措施，無異於扼殺中小型網站及個人網站的生存空

間。由此而來的，必然是中國互聯網行業的重新洗牌。國有資本必定會

利用這個機會迅速搶佔市場，而政策上已然給它們開了綠燈。例如，

《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第八條第一款規定，申請從事互聯網

視聽節目服務的，應當具備法人資格，為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單位，且

在申請之日前三年內無違法違規記錄。在某種程度上說，該《規定》是

互聯網視聽行業的「公有化令」。可為佐證的是，12 月 28 日，中國網

絡電視臺（www.cntv.cn）開播，「國家隊」在強力「清場」之後長驅

直入互聯網視聽業。 

資本的門檻也體現在 ICP 證上。在申請論壇專項備案預備條件

中，其中一條就是經營性網站必須申請 ICP 經營許可證。而 ICP 證的

首要條件便是，經營者為依法設立的公司，註冊資金應在 100 萬或者

100 萬以上。而很多 IDC 接入商明確提出，未獲得互聯網電子公告服務



中國政府對互聯網的管制 

‧275‧ 

許可證的留言板、論壇等互動式網站，一律不能訪問。該規定一直存

在，但此次行動中正被嚴格執行。有論壇、博客等互動內容又拿不到許

可證的網站大量關閉（南方都市報，2009.12.24）。 

凡此種種，有網友調侃說：中國創造了全球互聯網人數最多的奇

蹟，說不定還要創造出第二個奇蹟，那就是：網站最少的國家。此種

「重新集中化」的管理模式的最大特點在於：可以嚴格控制「中心」的

數量，剝奪其他任何未經許可、未經備案、未經白名單者成為「中心」

的權利。 

綜上所述，中國政府試圖在基礎設施、服務與內容層面全面控制互

聯網，並已經從內容監管發展為資本屬性監管，同時開始了把控制點進

一步從網絡中心移向邊緣、從網絡服務商和網站移向終端用戶和個人電

腦的嘗試。從出臺的系列法規看，政府是在用管理大眾媒體的方式管理

互聯網——它企圖把信息流集中起來以便進行有效管理。像過去的情形

已經顯示的那樣，如果政府願意並且能夠投入大量的金錢、人力和技術

力量，那麼在控制互聯網的信息流動方面，管理部門也能收到不小的成

效。儘管當局的控制註定會遭到各種各樣的挑戰，儘管相關的政策法規

模糊不清，有時彼此衝突，會被互聯網用戶加以不同的詮釋，在現實中

永遠也不會執行得天衣無縫，然而，政府始終相信，通過嚴厲的管制規

範和「佔領網絡陣地」的預先因應，它可以創造一個信息得到「淨化」

的網絡環境。 

參、對網絡言論表達的限制，應明顯低於對傳統媒體

的限制 

但是，如果對民意始終採取「堵」的辦法，那麼就將無從化解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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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存在的由於民意不暢而造成的制度性的不穩定因素。對「穩定壓倒

一切，責任重於泰山」的不斷強調，實際上既意味著當局對「民怨沸

騰」的危機感之強烈，也意味著一種嚴重的政治焦慮。 

近年群體性事件頻發，《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對粵、滬、蘇、浙

等發達地區進行社會矛盾調查時更發現，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呈現出

「無直接利益衝突」的特殊現象：社會衝突的眾多參與者與事件本身無

關，而只是表達、發洩一種情緒（瞭望新聞週刊，2006.10.17）。這種

現象警示性地反映了民怨猶如地火，時刻醞釀並借機燃燒。這種底層民

眾的不穩心態對中國整個社會的安定構成威脅，而且對國內經濟持續發

展都是個重大威脅。 

如果一個社會不允許甚至從未想到設立「出口」，特別是災難性地

缺少安全閥，這樣的社會： 

實際上是一個缺乏體內自動平衡機制的有缺陷的社會，是

一個不具備自我警報系統的社會。長此以往，無疑充滿了危機

和陷阱。一方面，這個國家被彌漫於社會各層面的普遍腐敗所

侵淫，另一方面在這個缺乏必要的報警系統的社會中大多數人

逐漸喪失了必要的敏感性、不自覺地以為社會現狀總是處在安

全係數以內。結果，隱含在社會中的種種嚴重問題和潛在的社

會衝突被一再掩飾過去，直到某一時刻不可避免地突然爆發（

蕭功秦，1999）。 

政府要擺脫這種困局，辦法之一就是通過自由開放的媒體，鼓勵社

會的良性互動，加強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直接溝通，提供有效的管道讓公

民參與國家事務。從 2003 年開始，互聯網已經開始對中國輿論生態產

生巨大衝擊，形成了網絡媒體上的「輿論監督」比傳統媒體的「輿論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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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來得更猛烈、更尖銳的局面。這無疑會促進公共論壇的形成和公共

討論的發達。 

由於傳統媒體作為獨立的政府制衡機構的概念在中國並不存在，互

聯網潛在的政治意義變得十分突出。它構成了一種新的傳播方式，為公

民提供了互動的、非等級制的和全球性的媒介，以及繞過施加於傳統大

眾媒體的束縛和控制的能力。作為仍在發展中的參與性最強的大眾表達

方式，它應該受到更大的鼓勵，獲得更大的空間。為此，對網絡言論表

達的限制，應該明顯低於對傳統媒體的限制。 

美國對新媒體的管理正是這樣做的。歷史上，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

正案保護和政府管制程度的不同，傳播技術被分為三類：印刷媒體（報

紙、書籍、雜誌、小冊子）、廣播媒體（電視、收音機）和公共運營（

電話、電報、郵局）。對第一類，憲法保護最力。廣播媒體雖然和印刷

媒體一樣提供新聞與娛樂，但廣播業的結構和內容都被高度管制。廣播

許可證由政府選擇頒發，如果同樣的政策施於出版商，就會被認定為對

言論自由的威脅。政府也會要求在電視上減少暴力或是增加兒童節目，

但它卻不能對印刷媒體提出類似要求。為此，政府給出的理由是廣播頻

率由於其稀缺性而使廣播商處於壟斷地位。隨著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的

興起，幾百個頻道成為現實，以壟斷為依歸的管制理由已經站不住腳。

但美國政府仍然堅持原有的政策，現在的理由是廣播材料很容易擴散到

千家萬戶，特別是兒童隨時隨地就能接觸到。 

公共運營指的是提供通信仲介而不是內容，它遵循普遍准入原則，

提供者必須讓自己的服務可以被每個人享受到。由於公共運營商的自然

壟斷性，它們不得控制在其系統中運行的內容。由於公共運營商不控制

內容，它們對內容是什麼樣的也不承擔任何責任。 

萬維網、電子公告牌以及在線商業服務現在成了新聞、信息和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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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佈通道，但對這些新媒體的管理要比傳統媒體困難得多。一個原因

是它們還是新事物，各種政治力量還在為要控制還是要自由的問題爭

鬥。另一個原因是電腦通信系統的巨大的靈活性。上述的三種傳播技術

的分類中，都可以找到互聯網的影子。除此之外，互聯網還像是書店、

圖書館，以及出租的會議室。而所有這些媒體或出口在法律中都是被區

別對待的。例如，在誹謗法中，如果一個人在報紙或電視上誹謗了他

人，不僅這個人可能遭到起訴，他發表言論的媒體也可以被起訴。然

而，圖書館或書店卻不必為誹謗起訴擔心，因為在理論上它們不會（也

不能）檢查所有的誹謗言論。 

美國 1996 年通過的《通信規範法》（CDA，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因為對性材料的網絡傳播和言論表達進行限制，而受到

網絡用戶、網絡服務商和公民自由組織的聯合挑戰。費城的三位聯邦法

官一致裁決，政府想以比對傳統印刷品或廣播更嚴厲的方式來規範網絡

內容，違反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有關言論自由的規定，因而是無效

的。三位法官為此寫下了長達 175 頁的備忘錄，在備忘錄中，法官宣

稱，互聯網是一種具有歷史意義的媒介，這種民主的交流管道應該得到

進一步培育而不是壓制。「如同互聯網的力量來自其無序，我們的自由

也依賴於無序以及由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無拘無束的言論的不諧音

調。」（Spinello, 2006: 60） 

美國司法部不服判決而上訴，在隨後的憲法訴訟中（ACLU v. 

Reno），這一法案於 1997 年 6 月被最高法院宣告違憲。在此案中，美

國政府意圖援用以前對傳統媒體進行限制與審查的案件來為 CDA 法案

的合憲性辯護。但大法官們指出了網絡傳播方式和傳統媒體的兩個重大

區別： 

1. 傳統媒體無論是廣播和電視頻道，還是報刊出版物，都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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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稀缺性」。政府對某種言論的適當限制與這種稀缺性相關。但互聯

網幾乎不能被認為是一種稀缺的言論表達媒體。互聯網上的內容就像每

一個不同的人的思想一樣豐富多彩，因此沒有任何理由將對於傳統媒體

的限制照搬到網絡上來。 

2. 傳統媒體的言論表達具有一種「主動侵入性」，受眾是被動接

受和隨時隨地受到其影響。但互聯網並不具有侵犯性，網上的信息和正

在進行的信息交換不會自動侵入個人生活空間，更不會自動出現在某人

關閉的電腦螢幕上。因此，網絡用戶必須去主動尋找那些不良信息，而

在廣播電視中，用戶可能無意中就會碰到類似信息。 

史蒂文斯大法官寫下的多數派意見認為，互聯網上的言論表達享有

第一修正案的最大限度的保護（Spinello, 2006: 61）。這意味著，對互

聯網的保護超過了對廣播和電視的保護。互聯網上的發言者將享受印刷

媒體所擁有的自由。這一決定引發的反響遠遠超出事情本身。這是美國

最高法院第一次思考二十一世紀的關鍵媒介的現狀。通常法院在觸及新

的領域時總是非常小心謹慎，然而這次，法官們卻一反常態。一年前，

CDA 法案的反對者在費城說服三位聯邦法官相信，禁止色情內容而不

損害言論自由是不可能的。一年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顯然也承認了

同樣的邏輯。雖然互聯網的確給尋求色情刺激的青少年提供了前所未有

的方便，但最高法院認為，這一點是保持言論自由的一種交換。雖然言

論自由也會帶來不利，但好處畢竟更多。 

CDA 法案的要點是，在兒童可以接觸到的公共電腦網絡上傳播或

容許傳播「具有猥褻意味的與性相關的材料」將被視為犯罪，違者處以

25 萬美元罰款和兩年徒刑。這種懲處是適用於電腦網絡的運行者的。

這意味著信息服務商和 BBS 運營者對訂戶和成員張貼的性材料要負相

應的法律責任。政府之所以出臺這樣的法案，是因為對網絡服務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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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禁令遠比針對違法的個人來得有效。由於網絡服務商是高度可見的，

可以被政府罰款或起訴，它們會被迫限制和審查不良信息。然而，這種

令網絡服務商承擔責任的做法卻存在許多副作用。 

為了防止自己受到起訴，網絡服務商不得不監控和審查所有的帖子

和文檔，包括個人的電子郵件。由於傳輸量的巨大，根本不可能對每個

人都加以篩分。網絡服務商不會去讀和查每一條傳輸的訊息，而是使用

自動軟件來過濾值得懷疑的內容。這就造成了服務品質的極大下降，它

也意味著對成員表達自由和隱私權的極大侵犯。由於「不良信息」的定

義模糊不清，網絡服務商寧願小心謹慎也不願遭到政府的懲罰，致使許

多合法的信息也被清除。 

網絡服務商如果把自己歸為「公共運營」類媒體，它們就可以免除

責任，因為它們只提供傳播通道而不對內容的控制負責。然而，互聯網

和電話電報的差別巨大，它是一種單向交流和多向交流會同時發生的媒

體。傳統上人們會把公共交流和私人交流區分開來：你可以在酒吧間裡

說些你永遠也不會在電視上說的話。然而互聯網不僅僅是一個私人之間

傳遞訊息的通道，而且也是一個公共空間。這為我們如何界定互聯網交

流增加了困難。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 Web 2.0 媒體中，內容日漸呈

現同載體、通道相分離的趨勢，信息的傳播者和發佈者也不再是一體化

的，因而，互聯網在很大程度上屬於公共運營，更多提供信息的仲介平

臺，對於內容既不能事先控制，也難以在事後進行鑒別。 

有些人建議網絡服務商的法律責任應視它們是否知道材料的侵害性

而定。以此作為決定責任的標準似乎是合理的。然而，這樣的標準並不

像看上去的那樣簡單。網絡服務商也許知道某一材料存在爭議，但版權

法中的合理引用規定以及色情和其他不良信息的限定都並不十分清晰。

同樣，在網絡上對一家公司的指控是真實的還是帶有誹謗性，不經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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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法查證。為了保護自己，是不是所有帶有指控性的內容都應該被

網絡服務商刪除呢？難道網絡服務商有責任對所有存在疑問的帖子作出

裁決嗎？傳統的出版商是必須負這類責任的。然而傳統出版商刊發的內

容的數量根本無法與網絡相比，而且，它們通常能夠決定自己刊發什

麼、不刊發什麼。如果要求網絡服務商像傳統出版商一樣加強控制和承

擔責任，那麼這種新技術的很多益處就會被摧毀，例如它的直接性，它

的多對多的特性，以及它為無法計數的人們開啟和輸送多樣化的信息之

流的能力。 

肆、問題不在於是否應該規範互聯網，而在於怎樣規範 

網絡技術為互聯網用戶賦予了強大的表達能力。他們可以傳播自己

的博客，出版電子通信，或是建立自己的個人主頁。美國知名網絡法律

人士邁克爾·戈德溫（Michael Godwin）說，互聯網「把『出版自由』的

全部力量交到了每一個個人的手中」（Godwin, 1998: 16）。我們現在

都是出版者了。然而，必須記住，傳統出版商受到起訴的可能性在我們

身上一樣存在。隨著我們在網絡空間中擴散自己想法的能力的擴大，我

們要為增加了的責任而付出的代價也在加大。如同美國媒介與社會學者

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在他的重要著作《自由的技術》中所說： 

聯網計算機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印刷機。如果它們不

能夠免於公共（也即政府）的控制，那麼非電子化的機械

印刷機、演講廳和個人攜帶的書本所持續享受的憲法豁免

也許會變成某種離奇而過時的東西。 

我們有義務對下述選擇作出決定：在二十一世紀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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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會，電子傳播是會在經過百年奮鬥而建立的印刷自由

的條件下展開呢，還是這一偉大的成就會在有關新技術的

恐慌中喪失殆盡？（1983: 224-225） 

普爾是在 1983 年講這番話的。這位驚人的預言家那時就看出，

「大多數出版信息將很快以電子手段傳播」。可能沒有幾個人會在

1983 年相信他的話，然而，現在沒有一個人對他表示懷疑。普爾一方

面相信新技術的普及，另一方面堅持言論自由。他所總結的 10 條「自

由的指導方針」中，第一條就是「第一修正案適用於所有的媒體」，第

二條是「對製作和出售任何形式的出版物或信息的人不宜實行許可和審

查」。對於技術市場的規制，普爾提出的第三和第四條原則是「任何法

律都必須事後執行，而不是事先限制」、「規制是最後的手段」（

Pool, 1983: 246）。 

普爾的起點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它強調表達自由的重要性，以

及信息在觀念市場中自由交換所帶來的益處。所謂「觀念市場」（

marketplace of ideas）是一種類比，借用了經濟學上的自由市場概念，

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真理和謊言相互競爭，人們期待前者終會戰勝後

者。然而，對這樣的說法不是沒有質疑的。美國著名的言論自由學者愛

德溫·貝克（C. Edwin Baker）教授就認為，觀念市場的模式不乏天真和

誤導。他指出，「只有把有關真理客觀性的誤置的前提同人類理性程度

的極端假設合在一起，才能夠正當地相信一個旨在求得真理的不受控制

的觀念市場在常規意義上的至高無上性。」（Baker, 2007: 85）貝克的

第一本巨著，由牛津大學出版社 1989 年出版的《人類自由和言論自

由》，從最重要的個人自由和自治來捍衛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論自

由，而不是從傳統悠久的觀念市場理論來理解（Baker, 1989）。 

然而，從另外的角度來看，觀念市場模式也有其有力的地方，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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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個描述性的隱喻，既不十分精確，也很容易找到很多失敗的事例

來加以反駁——歷史上從來不乏壞的觀念戰勝了好的觀念的情形。但是

這些不足之處與允許政府管制各種觀念及其表達的概念模式所造成的損

害相比，完全相形見絀。所以，問題並不在於觀念市場模式是否完美和

站得住腳，而在於它與允許政府對媒體施加更大影響的模式相比，是否

較少不完美，造成的損害更輕。 

由於互聯網是跨越國境的，所以，它不僅和一國政府的管制有關，

還和全球治理相關，Google 宣佈退出中國之舉，就把其間的衝突和尷

尬暴露無遺。互聯網活動者起初宣導的精神—一種有組織的無政府主

義，既不受政府、也不受私人部門的控制—早已被後來的事態發展所破

壞。技術和市場的變化，政府利益和國際規則的交織，都增加了人們對

媒體促進或阻礙異議和一致性的作用的關注。在這方面，貝克教授主張

以國際人權體系來規範包括互聯網在內的傳播現象：「我認為人權

法……提供了可能的語境，使得詮釋者既對國家培育自身的媒體的需要

保持敏感，又對國家不應令其公民隔絕於多樣化的觀點和棘手的觀念的

人權律令善加注意。」（Baker, 2000: 1358） 

在中國跨入信息時代之時，對於素少言論自由的中國人，普爾和貝

克的想法值得我們深思。問題不在於是否應該規範互聯網，而在於怎樣

規範。在實地操作中這意味著兩點：首先，盡可能地使用現有的法律；

其次，政府如果犯錯誤的話，也應該犯規範過少的錯誤，相信互聯網會

逐漸更清晰地成形。在互聯網提出了那麼多難以解答的問題的情況下，

政府未見得有最好的解決辦法，即使有，也不見得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最終，互聯網也許會催生出一種新的規範方式，不那麼具有強制性，而

更多地相信個人自由和公民自治的力量。 

這種新的規範方式，源自於國家、市場兩大傳統的資源分配模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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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第三種合作努力，哈佛大學學者約凱‧本克勒（Yochai Benkler）

稱之為「共同對等生產」（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在他看

來，由個人及或鬆散或緊密的合作者進行的非市場化、非專有化的生

產，在信息、知識和文化交換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加大，維基百科（

Wikipedia ） 、 開 源 軟 件 （ Open Source Software ） 和 博 客 圈 （ the 

blogosphere）都是例子。例如，本克勒認為博客和參與式傳播的其他方

式能夠導致「一種更具批判性和自反性的文化」（Benkler, 2006: 2），

在這樣的文化中，公民們獲得了在範圍廣泛的議題上發表自身看法的權

力。 

這種權力必然威脅到現有權力的持有者。本克勒指出，在新的信息

環境中，個人獲得了更多的自由，但也捲入了一場有關數字環境的制度

生態的戰役之中。大量的法律和制度開始受到質疑，本克勒預言，10

年後，這場戰役的結果將影響到我們怎樣瞭解周圍世界正在發生的一

切，以及我們作為自治的個人、公民、文化和社區的參加者在何種程度

上、以何種形式去塑造未來。 

無論如何，有越來越多的人認識到，在公共領域中過度集中的權力

會帶來濫用這種權力的真正危險。分散化使人們得以暴露權勢者的無能

和不正當行為。越多的人享有監督的力量，就可以從更廣泛的視角展開

監督，並對潛在的問題提出不同的識見。這個過程可能不會是一個完全

自然的過程。即便我們相信，新的局面會有機地形成，問題還在於，這

個過程會有多長。所以，公共政策的干預亦是十分必要的，只是，政策

的議程須有網民參與制定，在其中，自由而開放地使用互聯網，應被視

為一種普遍性的權利，任何人都可以享有。 

當法律和政府管制鼓勵現在和將來的言論者因過分擔心自己言論的

後果而陷入過度的自我審查時，法律帶給人們的只能是擔心和恐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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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擔心和恐懼會阻礙人們公開自己的想法、意見和觀點，從而導致公共

論壇的形同虛設和公共討論意義的盡失。那樣的話，損害的將不僅是公

民享有的憲法權利，還有中國的民主進程。 

注釋 

編按： 本文轉簡體為繁體時，不及於「專有名詞」，如《中國互聯網功能變數名稱

註冊實施細則》、「資訊產業部」…等的「網功能變數名稱」與「信息」維

持簡體原名稱，不另轉為「功能變數名稱」與「資訊」…等。 
1 「中國計算機信息網絡政策法規」，中國互聯網信息中心。上網日期：2010 年

3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cnnic.net.cn/index/0F/index.htm。其中，人大立法很

少，主要是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制定的行政性法規。在人民法院網的「法律文

庫」中（上網日期：2010 年 3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chinacourt.org/flwk/）
分別以「互聯網」、「計算機信息系統」作關鍵字，查詢「標題」和「內容」

兩大類別，結果是：以「互聯網」及「計算機信息系統」作關鍵字查法律名稱

（標題），人大立法只有一項，即《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維護互聯網安全的決

定》；以「互聯網」及「計算機信息系統」作關鍵字查法律內容，人大立法只

有八項，其餘皆為下位法。感謝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執行主任徐迅提

醒筆者注意這一點。 

2  參見 http://opennet.net/research/profiles/china，上網日期：2010 年 3 月 12 日。 
3  《規定》稱，「互聯網出版，是指互聯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將自己創作或他人創

作的作品經過選擇和編輯加工，登載在互聯網上或者通過互聯網發送到用戶

端，供公眾流覽、閱讀、使用或者下載的在線傳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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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Hu Yong*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ese government enact a se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treat 

the Interne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raditional media and, on some occasions, 

harsher on the Internet than on the traditional medi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watchdog media in China to counterbalance the 

government power, the Internet has a huge potential to bring about a 

particapatory political culture. As an empowering medium which is still 

under a lot of developments, the Internet should be guaranteed a freer space 

for expression.  

Keywords: Chinese Internet,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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